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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教育厅文件

|闻教人 [2006J42 号

关于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

各市、县(区)教育局，各高等院校，省属中职学校、中小学:

"十一五"时期是我省农村教育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 。 面

对构建和谐社会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、 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和

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新形势、新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

作成为当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。 加强农村教育工作，关键

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。最近，中央先后印发了 《关于推进社会

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》 、 《 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

向基层就业的意见 ))，中央组织部等八部委印发 《关于组织开

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、支农、支医和扶贫工作的

通知 ))，教育部也印发了 《关于大力推进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

育工作的意见 )) ，省政府此前印发了 《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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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 )) ，为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创

造了有利条件。根据中央有关文件和省委贯彻意见精神，结合

我省实际，现就加强我省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。

一 、 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高度 ， 充分认识加强农

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

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

务，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、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

重要工作部署 。 加强农村教育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

要内容，是促进我省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 。 改革开放以来，

我省积极采取措施，大力发展农村教育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。

但是，农村教育相对薄弱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扭转、城乡教育

差距仍然较大，特别是农村教师队伍，普遍存在数量不足、结

构不合理、素质不高等问题 。 推进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工作，

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，是缩小城 乡 教育差距、促进城乡教育

均衡发展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保证 。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

要站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高度，充分认识加强农村教

师队伍建设在促进我省教育均衡发展、加快建设对外开放、协

调发展、全面繁荣的海峡西岸经济区进程中的重要地位，切实

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 。

当前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要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

"工业反哺农业、城市支持农村、 多 予少取放活"的方针，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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筹城乡教育发展，促进城乡教育资源共享，优化农村教师队伍

结构，提高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，努力建设一支适合农村实

际、适应教育发展的高素质农村教师队伍 。

二、以促进城镇支持农村、资源充分共享、城乡均衡配置

为工作重点 ， 切实提高农村教师队伍整体水平

1 、扎实推进城镇学校与农村中 小 学的对口支援王作 。 鼓

励和引导城镇办学水平较高的学校与农村中小学(含中职学

校)建立长期稳定的"校对校"对口支援关系，通过"结对子"、"手

拉手"等 多 种形式，落实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工作，推动优

质教育资源共享，促进农村教师队伍建设。 省内公办本科院校

要与我省 l 个经济欠发达县、公办高职高专院校要与若干农村

中小学建立教育对口支援关系;省属中小学(含中等职业学校)

要与农村中小学结成对子，开展对口支援工作;福州、厦门、

泉州、漳州和南田等经济较发达地区办学水平较高的城镇中小

学要分别与宁德、龙岩、南平和三明地区的农村中小学建立长

期稳定的帮扶共建关系;各设区市也要统筹开展本区域内的城

乡中小学对口支援工作。省一、二级达标普通高中 、 国家级重

点中等职业学校原则上要与 2 所以上的农村中小学建立对口支

援关系 。 高等院校要把为农村中小学培养培训师资作为对口支

援工作的重点。高等院校 、 城镇中小学要有计划地组织教师到

对口支援的农村中小学支教，城镇中小学选派到农村中小学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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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的教师要有一定比例的中青年骨干教师，农村中小学也要选

派优秀教师到办学水平较高的城镇中小学跟岗学习、进修提

高。

2 、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短期支教活动 。 在做好长期稳定

的对口支援工作的同时，各地要因地制宜拓宽支教渠萃，发动

各方面参与，开展形式多样、灵活有效的支教活动。一要挖掘

优质资源开展智力支教 。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牵头组织"特级

教师巡回讲学"、"学科带头人(骨干教师)送教下乡"等系列

活动，发挥专家学者、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引领辐射作用;

要健全和完善支援学校与受援掌校之 间的校际教研和联片教

研制度?加强农村中小学的校本教研、 校本培训| 和校本课程资

源开发，提高农村教师的业务素质和教学水平;要结合农村中

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实施，积极开发优秀教师示范课远程

课件和教学光盘，将城镇优质教育资源送到农村中小学，实现

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。二要组织开展兼课(兼职)支教 。 县(市、

区)教育行政部 门要根据农村中小学的实际需要，就近组织城

镇中青年骨干教师到农村中小 学兼课、带教或"走教"缓解农

村中小学师资不足和学科结构失衡的矛盾 。 三要组织师范生到

农村实习支教 。 在保证师范类学生培养质量的前提下，师范院

校及其他举办教师教育的高校要在农村中小学建立实习基地、

实习教学点，选派教师带队组织实习指导，引导鼓励师范类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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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级学生到农村中小学实习支教。四要配合有关部门实施"大

学生志愿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"。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中小

学志愿服务支教，逐步缓解经济欠发达地区师资紧缺的问题。

3、积极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林任教。一是实施"高

校师范专业本科毕业生到经济欠发达县任教奖励计划"每年

从省内高校选派 400 名左右师范专业应届本科毕业生到我省经

济欠发达县学校任教，服务期 5 年，每人奖励人民币 1 万元。

二是实施"农村师资定向招生计划"每年从全省高校招生计

划中统筹出一定名额，用于面向边远贫困地区定向招生，为农

村中小学培养师资，定向生培养费根据闽 委办 [2005]75 号文件

由定向生所在地县(市、区)政府负担 o 三是 实施"为农村中

小学培养教育硕士师资计划"每年争取一批研究生国家统招

计划，采取推荐免试、免缴学费、带薪学习等鼓励办法，从省

内高校吸引一批应届本科毕业生到农村任教并在岗完成教育

硕士学业，重点提高我省经济欠发达县师资水平 。

4 、努力促进城乡中小学教师均衡配置 。 各级教育行政部

门要积极会同有关部门，通过城乡学校教师编制、教师职务结

构比例等的统筹调控，促进城乡教师合理流动 。 一是积极引导

城镇优秀中青年教师到农村任教 。 适当增加农村中小学中、高

级教师职务的结构比率，制订相应的奖励措施，引导县城内城

镇学校教师向农村中小学流动 。二是加强对农村教师编制的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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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。 严禁以各种形式挤占挪用农村中小学教师编制，严格控制

学校领导职数和行政后勤人员比例，力争本区域内教师编制适

当向农村中小学倾斜，把更多的师资投放到农村教育教学第一

线。三是积极探索农村教师补充新机制 。 曳根据中办发 [2005] 18 

号、教人 (2006 J 2 号和闽委办 (2005J 75 号文件精神，尝试

在农村边远贫困地区师资紧缺的义务教育学校设立一定数量

的教师特设岗位和周转编制，公开招募高校毕业生到岗任教 。

5 、切实加强农村教师继续教育工作 。 要把改进和加强农

村教师继续教育工作作为提高农村教师整体素质的重要手段，

采取有效措施，提高培训成效 。 ， 一是实施省级教师教育网络联

盟计划 。 构建覆盖全省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远程培训网络，

加强县级教师进修学校建设，打造一批高水平、高质量的农村

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基地，逐步完善省、市、县三级培训网络 。

二是实施新一轮农村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计划 。以"新课程、

新知识、新技术、新方法"为主要内容，全面开展新一轮农村

教师全员培训，提高农村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 。 三

是实施万名农村骨干教师和千名优秀农村校长培训计划。用五

年的时间，选拔培训 1 万名农村骨干教师和 1 千名农村优秀校

长，促进农村骨干教师、优秀校长的专业成长和农村教育专家

本土化，示范引领、辐射延伸，全面提高农村教师的整体素质。

三、加强领导，落实政策，确保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扎实推进

1 、加强领导，强化管理。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是推进

6 

t 



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 。 省教育厅成立"加强农村教

师队伍建设领导小组"统筹管理我省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工作。

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高校也要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，负责

本地区、本单位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和支教工作 。 各级教育

行政部门要在当地党委、政府的领导下，积极争取编制、人事、

财政等有关部门的支持，为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必要的

保障;要给合本地实际，制订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和支教工

作的实施意见，加强跨区域对口支援工作的统筹协调，明确分

工，落实责任，确保各项措施贯彻落实到位;要积极探索，制

定切合本地实际的政策、措施， 矿 不断改善农村中小学的办学条

件和教师待遇，稳定队伍，吸引人才，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的整

体水平 。

2 、政策保障，务求实效 。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健全

城镇中小学教师到农村任教服务期制度，高校新聘青年教师和

城镇中小学教师支教期限应不少于一年 。 城镇中小学教师晋升

高级教师职务以及参评优秀教师和特级教师应有在农村中小

学任教一年以上的经历。各级各类学校组织实施教育帮扶和支

教工作的情况将作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评估、城镇中小学达标

晋级的重要考核指标。要把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和城镇教师支援

农村教育工作列为教育督导评估的重要内容，督导评估结果作

为今后评价地方教育均衡发展状况和考核主要领导工作政绩

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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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、扩大宣传，营造氛围 。 各地要认真总结推广农村教师

队伍建设的先进经验，定期开展总结表彰活动，对工作中做出

突出成绩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，并大力宣传他们的

典型事迹，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，争取社会各界支持，为

推进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强大的舆论保障 。

主题词:教育农村师资队伍建设意见
抄送 : 教育部，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，黄小品同志、

陈少勇同志、唐国忠同志、汪毅夫同志
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 2006 年 4 月 1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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